
附件 3：

2022 年度潜江市基层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
专项公开招聘面试疫情防控须知

一、遵守防疫规定。鉴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复杂

及不确定性，考试防疫要求将伴随疫情形势变化适时调整，请

考生密切关注潜江市每日防控政策的变化（详情请咨询潜江市

疫情防控指挥部）。对政策划定的管控区域考生不得参加考试，

正在接收集中隔离观察、居家隔离医学观察、居家健康监测、

社区健康监测以及被判定为风险人员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。

二、落实防疫要求。考生应自觉遵守进入考试区域的健康

管理规定。应接尽接新冠病毒疫苗（不能接种的要提供相关证

明），主动配合接受体温检测、查验湖北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

行程卡，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要求：

考生在面试前 7 天要自觉做好个人健康监测，出现异常情

况要主动向当地社区报备，按相关要求落实管控措施，并将相

关情况向用人单位及潜江市人事考试院报备。

其中，面试前 7 天内有国务院客户端公布的中高风险区所

在地的考生不得来我市参加面试；面试前 7 天内有湖北省外旅

居史和省内发生本土疫情所在市旅居史的考生，面试当天，持

湖北省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考试区域；面试前 7 天

内无湖北省外旅居史和省内发生本土疫情所在市旅居史的考

生，面试当天，持湖北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考试

区域。



三、考生在备考过程中，要做好自我防护，注意个人卫生，

加强营养和合理休息，防止过度紧张和疲劳，以良好心态和身

体素质参加考试，避免出现发热、咳嗽等异常症状。近期应避

免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或国（境）外，自觉减少外出，

避免人员聚集和不必要的人员接触。如有行程变动，请及时向

招聘单位报备。

四、考生应密切关注湖北省和潜江市疫情防控最新要求，

根据自身情况提前安排返（来）潜时间。根据疫情防控要求，

考点禁止考生车辆进入。考生考前应注意提前了解考点入口位

置和前往路线，面试当天要采取合适的出行方式提前到达考点，

乘坐交通工具时佩戴口罩，与他人保持安全间距。

五、面试当天，考生须全程佩戴口罩，携带相关证件，并

持规定时间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、湖北健康码绿码、通信大

数据行程卡（7 天内无高中风险区旅居史），体温检测正常（＜

37.3℃），无新冠肺炎疑似症状方可入场。体温测量出现发热

等可疑症状的人员，应由专人引导至临时等候区复测体温。复

测体温仍超过 37.3℃的，经考点现场疾控专家评估后，具备参

加考试条件的，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；不具备的，按相关防控

要求落实管控。考试当天，正在接受隔离或居家监测的考生，

不得参加考试。

六、在候考过程中，考生需全程佩戴口罩。工作人员核验

身份信息及面试时，考生可临时摘下口罩，面试结束后及时戴

好口罩。考生在进入待考区域后，如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

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腹泻等症状，应及时报告工作人员，经现



场疾控专家评估后，具备继续完成面试条件的，在隔离考场参

加面试。所有在备用隔离考场参加面试的考生，须由现场疾控

专家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规定进行检测诊断后方可离开。

七、面试期间，考生要自觉遵守面试纪律，在考前入场及

考后离场等聚集环节，应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进行。

进出考场、如厕时须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距离，避免近距离接

触交流。考试过程中，因个人原因需要接受健康检查或需要转

移到隔离考场而耽误的考试时间不予补充延时。

八、考试期间，我市将根据国家和湖北省疫情防控的总体

部署和最新防控政策进行动态调整，考生请及时关注，严格遵

守。

九、凡隐瞒或谎报旅居史、接触史、健康状况、管控状态

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，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、询问、

排查、送诊等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按照我市疫情防控相关规定

严肃处理。


